
 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世 界 土 風 舞 總 會   （99 年修訂版） 
   單 人 舞（銅、銀、金級）暨 丙 級 教 練 檢 定 辦 法 

類別 銅      級 銀      級 金      級 金  星  級 
丙 級 教 練 

資格 資格不限。 具銅級資格二週以上 具銀級資格二週以上 具金級資格一個月以上 

檢
定
方
法
及
說
明 

（檢定老師須有初級教練資格） 

 

一. 向班隊老師報名。 

二. 檢定費 300 元。 

三. 由班隊老師自行檢定。 

四. 檢定本級 6 支指定舞。 

五. 檢定成績由老師簽章於一星期內報本

會祕書處，審核後頒發銅級證書。 

（檢定老師須有初級教練資格） 

 

一. 向班隊老師報名。 

二. 檢定費 400 元。 

三. 由班隊老師自行檢定。 

四. 檢定本級 6 支指定舞。 

五. 檢定成績由老師簽章於一星期內報本

會祕書處，審核後頒發銀級證書。 

一. 各隊檢定名冊先行承辦本會彙整。 

二. 檢定費 500 元。 

三. 檢定本級 6 支指定舞。 

四. 每場須 20 人以上(可多單位合併會考) 

每增加 10 人須多加裁判 1 名，由本會

指派教評會委員及班隊老師，合計 3

名以上聯同會考(最少須有兩位教評會

委員檢定)。 

五. 申請單位須支付本會指派之裁判，每

場車馬費每名 1000 元。 

六. 檢定成績由會考老師聯名簽章報本會

祕書處，審核後頒發金級證書。 

一. 填具報名表擲寄本會附相片三張、身

份證影本、金級證書影本各一份。 

二. 在發表會或年度講習會中辦理檢定。 

三. 檢定本級 6 支指定舞及口試。 

四. 抽考 銅級 指定舞 2 支。 

五. 檢定費每人 1000 元。 

六. 須備有第四級教材。 

七. 檢定合格者，頒發丙級教練證照前，

須自行檢定銅級 5 名以上學員承報本

會，並完成連續性三天教練講習報名。 

全 國 單 人 舞 各 級 教 練 晉 級 制 度 實 施 辦 法 
各級教練須為本會會員以利輔導 

 

類別及級數 資      格 檢 定 項 目 檢定方法及說明 

丙 級 教 練 
（縣 市 級） 

【本會認可並與本會接規之省市縣級體育單位】 

一.縣市體育會土風舞（協）委員會。 

二.台北市體育會土風舞（協）委員會。 

三.高雄市體育會土風舞（協）委員會。 

一. 憑左列單位核發之教練證影本，向本會申請換

發丙級教練證。 

二. 須報名參加連續性三天全國教練講習，講習時

數達 24 小時，並通過學科測驗。 

一. 向本會提出申請，填具申請書擲寄本會。 

二. 附身份證影印本一份，證件正反面影印本一份，相

片三張，工本費 1000 元（須備有本級教材）。 

三. 經審核通過，頒發丙級教練證照前，須自行檢定銅

級 5 名以上學員承報本會，並完成連續性三天教練

講習報名。 

【附和一、二其中一項者即可報名檢定】 

一.通過銅、銀、金三級檢定合格者。 

二.全國各地實際從事教授土風舞者，由本會理監 

  .事推薦，經審核通過者（須補齊銅.銀.金級）。 

三.自行檢定銅級 5 名以上學員名冊承報本會。 

一. 考銅級指定舞 6 支。40 % 

二. 考金星級指定舞 6 支 40 %。及口試。20 % 

三. 須參加連續性三天全國教練講習，講習時數達

24 小時，並通過學科測驗。 
 

※附和資格第二項者須由推薦人代為報名。 

一. 每年配合發表會定期辦理丙級教練檢定。 

二. 填具報名表擲寄本會，相片三張、身份證影本一份。 

三. 檢定費每人 1000 元（須備有本級教材）。 

四. 成績 80 分級格。 

五. 其他規定請參閱金星級檢定方法及說明。 

乙 級 教 練 
（省 市 級） 

一.具丙級教練資歷二年以上。 

二.須參加教練講習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。 

三.實際從事二年以上教練工作，且成績優異者。 

四.須自行檢定銀級 5 名以上學員名冊承報本會。 

一. 抽考銅、銀級指定舞 4 支。40 % 

二. 本級指定舞 10 支（抽檢 5 支）。40 % 

三. 口試基本舞步、舞姿、舞蹈術語。20% 

四. 學科測驗（講習資料）。 

一. 每年舉辦各級教練講習檢定，具有資格者自行報名

參加，檢附各級教練證件影本、身分證影本、教練

講習時數證明，相片三張，不得越級檢定。 

二. 講習費：依實際需要另訂之。 

三. 檢定費：乙  級 1500 元 

           甲  級 2000 元 

           國際級 2500 元 

四. 各級教練之晉升，皆須參加連續性三天全國教練講

習，並通過學科及術科測驗，各科成績 80 分級格。 

五. 參加各級檢定者，必須備有該級之檢定教材。 

六. 全程參與講習並經檢定合格者，報主管機關審核，

審核通過者頒發各級證照。 

七. 國家（甲）級教練可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活動。 

甲 級 教 練 
（國 家 級） 

一.具乙級教練資歷三年以上。 

二.參加教練講習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。 

三.實際從事三年以上教練工作，且成績優異者。 

四.須自行檢定金級 5 名以上學員名冊承報本會。 

五.有編舞並公開發表。 

一. 抽考銅、銀、金級指定舞 6 支。25 % 

二. 本級指定舞 10 支（抽檢 5 支）。25 % 

三. 自選舞 1 支（不限指定舞自備音樂）。25 % 

四. 口試舞步、舞姿、舞蹈英文術語。25 % 

五. 學科測驗（講習資料）。 

國際級教練 
一.具甲級教練資歷二年以上。 

二.參加教練講習時數達 200 小時以上。 

三.實際從事五年以上教練工作，且成績優異者。 

四.有編舞並公開發表（具水準以上）受肯定。 

一. 抽考銅、銀、金、金星級指定舞 8 支。25 % 

二. 本級指定舞 10 支（抽檢 5 支）。25 % 

三. 自行創作舞蹈 1 支（自備音樂）。25 % 

四. 口試舞步、舞姿、英文術語。25 % 

五. 學科測驗（講習資料）。 

全 國 單 人 舞 各 級 裁 判 晉 級 制 度 實 施 辦 法 
各級裁判須為本會會員以利輔導 

 

類別及級數 資      格 檢 定 項 目 檢定方法及說明 

丙 級 裁 判 
（縣 市 級） 

一.具縣市級教練丙級資格一年以上。 

二.參加裁判講習時數達 24 小時以上。 

三.瞭解各國基本舞型及特色。 

四.須完成檢定銅級 5 名以上學員。 

一. 指定舞 5 支（由第三級教練指定舞 10 支中現

場擇定）。60 % 

二. 抽檢 24 支初級教練指定舞中之銅、銀、金、

金星級各一支。40 % 

三. 舞蹈理論考試，學科測驗。 

一. 本會每年定期辦理丙級裁判檢定，合格人員須參加

連續性三天全國裁判講習，學科測驗。 

二. 舉辦乙、甲級裁判講習檢定前寄發通知，具有資格

者自行報名參加，檢附各級教練、裁判證影本、身

分證影本、裁判講習時數證明、相片三張。 

三. 講習費：依實際需要另訂之。 

四. 檢定費：丙  級 1500 元 

           乙  級 2000 元 

           甲  級 2500 元 

五. 乙、甲級裁判之晉升，皆須參加連續性三天全國裁

判講習，並通過學科及術科測驗，各科成績 80 分

級格，不得越級檢定。 

六. 參加各級檢定者，必須備有該級之檢定教材。 

七. 全程參與講習並經檢定合格者，報主管機關審核，

審核通過者頒發各級證照。 

乙 級 裁 判 
（省 市 級） 

一.獲縣市級裁判丙級資歷二年以上。 

二.具省市級教練乙級資格一年以上。 
三.參加裁判講習時數達 72 小時以上。 

四.實際從事二年以上裁判工作，且成績優異者。 

五.須完成檢定銀級 5 名以上學員。 

一. 指定舞 5 支（由第二級教練指定舞 10 支中現

場擇定）。80 % 

二. 抽檢第三級教練指定舞 5 支。20 % 

三. 舞蹈理論考試，學科測驗。 

甲 級 裁 判 
（國 家 級） 

一.獲省市級裁判乙級資歷三年以上。 

二.具國家級教練甲級資格二年以上。 

三.參加裁判講習時數達 150 小時以上。 

四.實際從事三年以上裁判工作，且成績優異者。 

五.須完成檢定金級 5 名以上學員。 

一. 指定舞 5 支（由第一級教練指定舞 10 支中現

場擇定）。80 % 

二. 自行創作舞蹈 1 支（自備音樂）。20 % 

三. 舞蹈理論考試，學科測驗，含英文口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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